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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派及派付特別中期股息 

及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茲提述佳明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 日期為二零

二一年五月四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建議宣派及派付特別中期股息之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會議通告。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五）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經考慮本集團

之業務、財務及現金流狀況後，董事會決議向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星期三）(記錄日期)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宣派特別中期股息 (「特別中期股息」) 每股本公司普通

股港幣兩角，共計約港幣二億八千三百九十萬元。預期特別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

六日（星期三）以現金派付。 

 

為釐定本公司股東獲發特別中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一日（星期二）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為確保享

有獲派發特別中期股息之權利，本公司股東須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一）下午四

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54 樓，以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承董事會命 

佳明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陳孔明 
 
香港，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 

執 行 董 事：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陳孔明 先生   徐家華 先生  
劉志華 先生   簡友和 先生  
袁英偉 先生   莫貴標 先生  
關永和 先生  李宗燿 先生  
 


